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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比选人：厦门市第三医院
2、项目名称：招标采购代理机构比选入围
3、服务期：三年
4、在服务期内，根据上级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或者院内管理需要，医院可有权调整入库代理机构名单。
5、采购人可采用随机抽取或者直接指定的方式从入围代理机构中选择具体项目的代理机构，采购人不保证所有代理机构可均等的承接业务。代理机构对此不得有异议。
6、代理机构应配备经验丰富、专业知识过硬的服务团队，根据政府采购的相关政策规定，以及医院的相关要求提供相应的代理服务。
7、在服务期内，代理机构出现服务不到位、出现重大过失、医院经办人反映服务较差等问题的，医院有权取消其入围资格。








2、 综合评分办法：
1、 报名公司进根据比选文件进行评分（满分70分）
2、 医院评分（满分30分）
	序号
	评分标准
	满分值

	1
	招标采购代理机构在福建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执业综合评价规则（2024 版）：总分在 90 分（不含）以上且诚信评价未失分得10分，总分在 70～90 分的得5分，总分在 70 分以下不得分。（需提供代理机构在福建省政府采购网上的得分截图）
	10

	2
	招标采购代理机构有根据《财政部2021年全国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评价指标体系》中“管理制度”的要求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每提供一份制度得0.5分，满分5分。
	5

	3
	招标采购代理机构在厦门地区的办公场所≥200平方米，且功能室（开标室、评标室、专家抽取室、档案室、样品室）齐全的得5分，面积每少50平方米或少一个功能室扣1分，扣完为止。需提供场所自有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各功能室现场照片。
	5

	4
	根据招标采购代理机构拟投入的服务人员进行评价：
（1）服务人员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的，每人得1分，满分5分。
（2）服务人员具有招标师证书或招标采购从业人员专业技术能力评价证书每人得1分，满分5分。
	10

	5
	根据招标采购代理机构的代理服务方案的合规性、专业性、合理性等进行评价，包括：
（1）项目各阶段服务内容：1-5分。
（2）项目各阶段服务流程：1-5分。
（3）项目各阶段服务质量、服务时间承诺和质量、时间保证措施：1-5分。
（4）服务人员的资历、专业性等：1-5分。
未提供方案的不得分。
	20

	6
	招标采购代理机构2025年以来承接过厦门地区医院的采购代理业务的，每家得1分，满分10分。每家至少提供一个项目委托协议或采购公告证明。
	10

	7
	代理服务费：招标采购代理机构承诺按照《关于政府采购代理服务费行业收费标准的指导意见》（厦采协指〔2020〕3号）标准，自行向项目中标人收费或者折扣（有折扣的需体现具体的折扣率，并加盖公章），不再向采购人收取任何费用的得10分，否则不得分。
	10

	合计
	70分
	

	1
	医院通过市场调查客户对招标采购代理机构的满意度评价及对比选文件的响应情况进行评分，满分30分。
	30

	合计
	30分
	


说明：报名招标采购代理机构，需做出响应表，针对上述评分标准自行打分，并将对应的证明材料页码标注清楚（请将自行打分表独立体现并用WORD的格式连同报名材料，一并发送到报名邮箱）。
三、确定入围名单
1、根据代理机构的综合总得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总得分相同的，按照第5项服务方案得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第5项得分仍相同的，按照代理机构在福建省政府采购网的综合信用评价等级由高到低进行排序；以上仍相同的，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排列。
2、按照代理机构的排列顺序，取综合信用评价等级为A级的前三名、B级的前三名，共6家代理机构为入围代理机构。若A级的不足三家，则由B级的补足。其他未入围的前2名B级代理机构为备选代理机构。
3、在服务期内，若入围代理机构被取消入围资格的，则由备选代理机构递补。
4、入围的招标代理机构严格按照《福建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执业综合评价规则（试行）》的通知）闽财购函【2024】3号文件要求，实行动态管理。
